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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校教〔2020〕47 号

东北林业大学关于印发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

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的通知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和认定工作，引导学生积极

有序地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学校修订了《东

北林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》，经研究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东 北 林 业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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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附件：东北林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（2020 年

修订）

东北林业大学

2020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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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东北林业大学

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

为规范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和认定工作，引导学生积极

有序地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创新创业学分范围

创新创业学分是指本科生在校期间通过参加各类科技活动、

竞赛、发明创造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实践，取得成效，经

审核认定取得的学分。

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范围：

1．已结题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、院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项目，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；

2．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各级各类大学生科技竞赛、创新创业

竞赛活动；

3．作为正式代表受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；

4. 正式发表学术论文；

5．参加创业培训或者开展创业实践活动（指学生依托专业

知识开展的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等企业运营过程）；

6．经学校认定的其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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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新创业学分用途

经本人申请，学院、教务处审核认定的创新创业学分记入学

生成绩单，可用于免修不超过 8学分的开放课程学分或代替第二

课堂学分。

三、奖励项目

1．竞赛

（1）凡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以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《中国高

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》的竞赛名录及学校指定竞

赛名录中竞赛的学生，国家级各类竞赛获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

者，每人分别计 4、3、2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，获集体一、二、

三等奖的参加者，每人分别计 3、2、1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；省

级各类竞赛获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者，每人分别计 3、2、1个创

新创业学分/项；获集体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参加者，每人分别计

2、1.5、1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。竞赛获优秀奖、鼓励奖者，国

家级每人1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，省级每人计0.5个创新创业学分

/项。

（2）凡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以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《中国高

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》的竞赛名录及学校指定竞

赛名录之外的，且由教育部、信息产业部、科技部、共青团中央

等部委主办的或由教育部委托国家级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国家级学

术团体主办的全国范围的且被高水平大学普遍认可的学科竞赛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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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被高水平大学普遍认可的国际竞赛的学生，国家级各类竞赛获

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者，每人分别计 3、2、1个创新创业学分/

项，获集体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参加者，每人分别计 2、1.5、1个

创新创业学分/项；省级各类竞赛获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者，每

人分别计 2、1.5、1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；获集体一、二、三等

奖的参加者，每人分别计 1.5、1、0.5 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。

2．科技活动

（1）参加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、院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，已结题项目，可分别获得 12、8、5、3个创新创业学

分，分值由指导教师分配。已结题的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，可获

得 8个创新创业学分，分值由指导教师分配。同一学年参加多个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，只取一个最高分数，不累加。

（2）发表学术论文，根据期刊或会议级别确定学分。在国

内外高质量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，第一作者计 4个创新创业学

分/篇，第二作者计 2个创新创业学分/篇，第三作者计 1个创新

创业学分/篇。在学院认定的其他期刊或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研

究论文，第一作者计2个创新创业学分/篇，第二作者计1个创新

创业学分/篇。学生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，第一作者单位应为东

北林业大学。学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成果方可视为学生成果，导

师若为作者之一，不计入作者排名。

（3）代表学校参加国际级学术交流活动，每人计 4个创新



—4—

创业学分/项，参加国家级学术交流活动，每人计 3个创新创业

学分/项，参加省级学术交流活动，每人计 2个创新创业学分/

项，其他每人计 1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。

3．创业实践

（1）参加政府部门或学校组织的创业培训，有证书或成绩

证明者，每人计 0.5 个创新创业学分/项。

（2）学生自主创办注册的公司，或入驻大学生创业园的注

册公司，学校根据正常运营 6个月以上的财务台账、报表、企业

年营业收入证明、企业纳税证明、就业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

同或工资台账等有关证明，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在 3-5 人的公

司，给予 4个创新创业学分，根据股权结构进行分值分配；吸纳

大学生就业人数在6-10人的公司，给予8个创新创业学分，根据

股权结构进行分值分配；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 10人以上的公

司，给予 12个创新创业学分，根据股权结构进行分值分配；其

他入驻大学生创业园的公司，负责人计 1个创新创业学分，成员

计 0.5 个创新创业学分。

（3）参与校级以上创新创业成果展示的项目（相同项目参

与不同成果展不重复奖励），每个项目给予 3个创新创业学分，

由负责人进行学分分配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1．每学期期末前，符合申请创新创业学分条件的学生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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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北林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申请表》，经指导教师同意

后，报所在学院审核推荐，并由教务处审核认定，经认定符合规

定的，记入学生本人成绩单。

2. 竞赛奖励以当年竞赛认定名录为准，国际级竞赛按照国

家级竞赛奖励，分赛区的按照省级竞赛奖励。设立特等奖的竞赛

按照一等奖奖励，一等奖顺次奖励。

3．取得相同竞赛不同级别奖项时，按最高奖励认定学分，

不累加；参加相同内容项目不同类型的活动时，按一种类型、最

高奖励的活动认定学分，不重复奖励。最小分配学分为 0.5 学

分。个人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分最高为 8学分。

4．各学院要加强管理和指导，严格把关，严禁虚报、假

报，一经查出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5.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东北林业大学本科生创

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林校教﹝2016﹞2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
